
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专题辅导（十）——优惠政策延续篇

产品名称 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专题辅导（十）——优惠政
策延续篇

公司名称 杭州好又快财务管理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杭州市上城区置鼎时代中心4幢632室

联系电话 0571-87911962 17764573265

产品详情

国家对近年到期的税费优惠政策逐项评估分

析，先后分5批公布77项延续、优化、完善的税费

优惠政策。本期专题带大家了解一下企业所得税

延续的优惠政策，供广大纳税人学习参考。

1小微企业所得税政策

主要内容

对小型微利企业减按25%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政策。

执行时间延续执行至2027年12月31日

政策依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3年第12号

涉及报表

《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基础信息表》(A000000)

《减免所得税优惠明细表》(A107040)

设备、器具扣除有关政策

主要内容



企业在2024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期间

新购进的设备、器具，单位价值不超过500万元的，

允许一次性计入当期成本费用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

时扣除，不再分年度计算折旧。

执行时间

2024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

政策依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3年第37号

涉及报表《纳税调整项目明细表》(A105000)《资产折旧、摊销及纳税调整明细表》 (A105080)

3吸纳退役士兵就业税费减免政策

主要内容

自主就业退役士兵是指依照《退役士兵安置条

例》 (国务院中央军委令第608号)的规定退出现

役并按自主就业方式安置的退役士兵。

企业招用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与其签订1年以

上期限劳动合同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自签订

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费当月起，在3年内按实

际招用人数予以定额依次扣减增值税、城市维护建

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企业所得税优

惠，定额标准为每人每年9000元。

执行时间

2023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

政策依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告2023年

第14号浙财税政 [2023] 6号

涉及报表《减免所得税优惠明细表》(A107040)

04

吸纳重点群体创业就业有关税收政策



主要内容

重点群体包括:

1.纳入全国防止返贫监测和衔接推进乡村振兴信

息系统的脱贫人口;

2.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登

记失业半年以上的人员;

3.零就业家庭、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

劳动年龄内的登记失业人员;

4.毕业年度内高校毕业生。高校毕业生是指实施

高等学历教育的普通高等学校、成人高等学校应

届毕业的学生;毕业年度是指毕业所在自然年，

即1月1日至12月31日。

企业招用脱贫人口，以及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门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且持《就

业创业证》或《就业失业登记证》(注明“企业吸

纳税收政策”)的人员，与其签订1年以上期限劳

动合同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自签订劳动合同

并缴纳社会保险费当月起，在3年

内按实际招用人数，以每人每年

7800元定额标准依次扣减增值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

方教育附加和企业所得税。

执行时间2023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

政策依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业农

村部公告2023年第15号浙财税政[2023] 5号

涉及报表《减免所得税优惠明细表》(A107040)



05从事污染防治的第三方企业所得税政策

主要内容

对符合条件的从事污染防治的第三方企业减按

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执行时间自2024年1月1日起至2027年12月31日止

政策依据

财政部 税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公告2023年第38号

涉及报表《减免所得税优惠明细表》(A107040)

06继续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税收优惠政策

主要内容

对饮水工程运营管理单位从事《公共基础设施

项目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规定的饮水工程新建项

目投资经营的所得，自项目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收

入所属纳税年度起，第一年至第三年免征企业所得

税，第四年至第六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政策依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3年第58号

涉及报表《所得减免优惠明细表》(A107020)

07公共租赁住房税收优惠政策

主要内容

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其他组织捐赠住房

作为公租房，符合税收法律法规规定的，对其公益

性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12%以内的部分，准予

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超过年度利润总额

12%的部分，准予结转以后三年内在计算应纳税所

得额时扣除。

执行时间执行至2025年12月31日



政策依据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023年第33号

涉及报表《纳税调整项目明细表》(A105000)

《捐赠支出及纳税调整明细表》(A105070)

文化体制改革中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

转制为企业有关税收政策

主要内容

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自转制注册

之日起五年内免征企业所得税。

对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中资产评估增值、

资产转让或划转涉及的企业所得税、增值税、城市

维护建设税、契税、印花税等，符合现行规定的享

受相应税收优惠政策。

执行时间执行至2027年12月31日

政策依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中央宣传部公告2023年第71号

涉及报表《减免所得税优惠明细表》(A107040)

09生产和装配伤残人员专门用品企业免征企业所得税

主要内容

对符合下列条件的居民企业，免征企业所得税:

1.生产和装配伤残人员专门用品，且在民政部发

布的《中国伤残人员专门用品目录》范围之内。

2.以销售本企业生产或者装配的伤残人员专门用

品为主，其所取得的年度伤残人员专门用品销售

收入 (不含出口取得的收入)占企业收入总额

60%以上。

收入总额，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第六条规定的收入总额。



3.企业账证健全，能够准确、完整地向主管税务机

关提供纳税资料，且本企业生产或者装配的伤残人

员专门用品所取得的收入能够单独、准确核算。

4.企业拥有假肢制作师、矫形器制作师资格证书

的专业技术人员不得少于1人;其企业生产人员如

超过20人，则其拥有假肢制作师、矫形器制作师

资格证书的专业技术人员不得少于全部生产人员

的1/6。

5.具有与业务相适应的测量取型、模型加工、接

受腔成型、打磨、对线组装、功能训练等生产装

配专用设备和工具。

6.具有独立的接待室、假肢或者矫形器(辅助器

具)制作室和假肢功能训练室，使用面积不少于115平方米。

执行时间执行至2027年12月31日

政策依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民政部公告2023年第57号

涉及报表《减免所得税优惠明细表》(A107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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